【平公资采2024364号】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颗粒物组分站（合建交通站）和挥发性有机物站（合建交通站）运维及站点保障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项目概况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颗粒物组分站（合建交通站）和挥发性有机物站（合建交通站）运维及站点保障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http://ggzy.pds.gov.cn/)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4年05月27日8时4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编号：平采磋商-2024-25
2、项目名称：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颗粒物组分站（合建交通站）和挥发性有机物站（合建交通站）运维及站点保障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770000.00元
最高限价：770000.00元
	序号
	包号
	包名称
	包预算（元）
	包最高限价（元）

	1
	平公资采2024364号-1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颗粒物组分站（合建交通站）和挥发性有机物站（合建交通站）运维及站点保障项目
	770000.00
	770000.00


5、采购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标的的名称、数量、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等）

（1）采购内容：派驻有资质运维人员对挥发性有机物（VOCs）自动监测站（合建交通站）、颗粒物组分自动监测站（合建交通站）设备稳定运行进行日常检修、耗材更换、例行检查、质控与维护、数据审核与上传；对软件平台运行情况定期跟踪检查，及时解决软件日常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时优化并处理中间件故障，及时处理数据库故障，按需开展应用软件技术升级改造与服务，满足数据采集查询需求；负责站房安全保障及配套设施（包含空调、电力、防水、防雷、消防等设施）的维修保养，能耗与动力费用；完善运维工作规范与质量管理体系，将运维过程和运维事件进行详细记录，并进行归档管理；做好与各级相关部门工作对接，按照要求及时出具但不限于以下报告，如：运行维护工作规范、周报、月报、季报、年报、质控报告、专项分析报告，突发事故应急报告、半年和年度工作总结等。定期按照监测规范和规程对仪器设备进行校准，确保上传的数据准确有效，接受质控检查和考核，保证数据上传率（以省平台或国家平台统计为准，下同）达到 85%（含85%）以上；保证故障响应及时处理，每日18时至次日8时出现故障时，应在次日9时前响应，响应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每日8时至18时出现故障时，应在故障1小时之内响应，响应后2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应做到异常情况及时响应解决。对目前两站房内现有仪器进行运维（具体内容详见磋商文件）；

（2）服务期限：1年。
（3）质量要求：合格，满足采购人需求（同时满足相关上级部门验收要求）。

（4）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资金来源及落实情况：财政资金，已落实。
（6）标包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1个标段。
6、合同履行期限：同服务期限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9、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是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足的资格要求：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请依据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之规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供应商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如是分支机构，则须提供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上级机构授权证明)，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3.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承诺函）；

3.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函）；

3.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承诺函）；

3.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重大设备故障和伤亡事故（提供承诺函）；

4、提供信用中国网“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站的“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名单”查询结果页面截图，不得有不良记录，执行财库[2016]125号文（查询日期不得早于招标公告发布日期，所有查询页面显示时间）；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或转包；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

说明：（1）如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可提供注册后的相关证明材料。（2）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前要求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核实成交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

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4年05月16日至2024年05月26日，每天上午00:00至12:00，下午12:00至23:59（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http://ggzy.pds.gov.cn/)

3、方式：潜在投标人下载文件需凭CA数字证书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网址：http://ggzy.pds.gov.cn/）“交易主体登录”入口进入交易系统进行下载。具体操作请查看以下链接：

  链接地址：http://ggzy.pds.gov.cn/fwzn/11020.jhtml

办理CA证书：http://ggzy.pds.gov.cn/tzgg/10814.jhtml

4、售价：0元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时间：2024年05月27日8时4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五、响应文件开启
1、时间：2024年05月27日8时40分（北京时间）  

2、地点：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交易系统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及公告期限

本次招标公告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平顶山市政府采购网》、《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上发布,本公告发布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在磋商文件获取截止时间前，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电子招投标系统自行下载EGP版本磋商文件；投标企业未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河南省•平顶山市）电子招投标系统下载EGP磋商文件的，其响应文件于系统内无法上传。

2、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实行在线“不见面”开标，供应商远程在线解密响应文件，不再到开标现场，供应商开标前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中《“不见面”开标注意事项及操作流程》。

3、若有投诉，可通过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向招标人（代理机构）、行政监督部门提出在线质疑（异议）、投诉。

监督单位：平顶山市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400MB1N33980Q

联系方式：0375-2627596

4、该公告已同步至“平顶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微信公众号”，可通过公众号中的服务栏目进行查阅。

八、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照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
地址：平顶山市新城区和谐路中段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方式：0375-399037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师梦勘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冬青街46号B区007号

联系人：史先生
联系方式：13781816904
3、项目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先生
联系方式：13781816904
